
责任编辑 黄 震 版式设计 顾 静

2010.5.20 星期四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13857101115看法
4

案例回放

新闻背景

“闪婚闪离”拷问婚姻自由尺度
今年是婚姻法颁布60周年。60年来，公众的婚姻观念发生

了巨大变化。最近，宁波一对夫妇的“闪婚闪离”，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专家称，“闪婚闪离”让人们重新思考：婚姻自由的尺度

究竟有多大？本期《看法》就请嘉宾来谈谈这个话题。

近日举行的纪念婚姻法颁布实
施 60 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
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说，“结婚的人
越来越多，同时离婚的人也越来越
多”。

巫昌祯教授主张，在尊重个人
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机
制来稳定婚姻家庭关系。

巫昌祯教授指出，离婚分居期
或称离婚熟虑期，在世界各国都已
成为共识。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只是
笼统规定“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
婚”，但如何认定“确已破裂”，却缺
乏实用的尺度和把握。“夫妻俩在办
理离婚时，往往出于情绪上的激动，
而称双方感情破裂，办理离婚手续
的工作人员又往往为提高工作效

率，不予劝解。双方离婚后冷静下
来，常常追悔莫及。”
“因此，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与

调整，需要一个有效的劝和机制，来
限制冲动的行为。国家的法律和制
度，都有责任来引导婚姻。民政部近
期提出设定婚前公告期、离婚分居期
制度，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她说。
巫昌祯教授建议，应建立一整

套完整而制度化的婚姻教育制度，
其中包括，婚前教育、婚后培训和离
婚前咨询。“无论是 60 年来对婚姻
法的研究，还是数十年的婚姻家庭
生活，都告诉我，学会互动、理解、信
任、宽容、沟通的婚姻家庭理念，才
能使家庭美满、社会和谐。”巫昌祯
教授说。

■《中国青年报》

从速度上看，宁波市江东区这对
夫妻的婚史绝对可以让人眼花缭乱：
自去年 7月第一次离婚起，两人在 7
天时间内分分合合，共办了 5 次婚姻
登记手续。

这对夫妻，男方姓焦，女方姓祁，
两人于 3年前结婚。因为女方属于再
婚，身边有个儿子，结婚后两人没有
要小孩。
去年 7月 14 日上午，两人到江东

区民政局第一次办理了离婚手续。离
婚协议书上的理由写得明白：“由于
女方工作原因，双方发生矛盾，夫妻
感情完全破裂。”

因为双方均表示没有和好的可

能，属于“自愿离婚”，江东区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很快给他们办完离婚手续。
没想到，就在当天下午，两人又来到

江东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要求复婚。
没过两天，两人又拿着稍有修改

的离婚协议书再次要求离婚。
7天后，还是这对夫妻，第四次走

进民政局，要求复婚，复婚后又在当天
离婚了。复述这一段，记者都数不清
用了几个“又”字了，江东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的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当然
更是记忆犹新。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能折腾
的，他们这样结婚离婚的速度不仅在
宁波绝无仅有，在全国也算是少见

了。”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两
人每次结婚、离婚意见都很
统一，态度都很坚决，因此
按照规定，工作人员还是不
厌其烦地给他们办理了离
婚手续。
据了解，这对夫妻之所

以“闪婚闪离”可能是为了一
处房产。

■据《青年时报》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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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上述新闻背景中，这
对夫妻 7 天内 3 次离婚又 2 次复婚，
虽然只是个例，但近几年来，有人闪
电般地结婚又闪电般地离婚已不是
什么新闻，“闪婚”甚至已成为当今时
尚。那么，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闪婚闪
离”现象？

陈信勇 近年来各地都出现了

“闪婚闪离”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

因，我认为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从主

观上讲，夫妻双方往往缺乏应有的决

断能力，对夫妻感情状况缺乏冷静和

准确的判断，其摇摆不定的心态和自

相矛盾的行动，反映出当事人对婚

姻、情感缺乏足够的信任和尊重。从

客观上讲，婚姻难免会受到外界的影

响，婚姻当事人的想法也可能受到亲

友的影响。婚姻当事人在“闪婚闪离”

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焦虑心理，似

乎与当前转型期的浮躁社会心态有

关。尽管“闪婚闪离”现象的具体情形

有所不同，但这种婚姻缺乏扎实的根

基是其共性。婚姻当事人志同道合，

珍惜婚姻、家庭，就可以拥有幸福的

情感生活。婚姻当事人在遇到情感危

机时能冷静对待和准确判断，也可以

避免这种“闪婚闪离”现象。

童松青 近来“闪婚闪离”这个词

出镜率很高，一些年轻人也拿它当作

一种“时尚”来追求，在我看来，这是

在挑战婚姻传统观念，也是对婚姻神

圣性的一个颠覆。真可谓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严肃的婚姻现在也竟然成

为胡闹的对象，让人叹为观止。

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第

一，社会不断发展，思想也在不断开

放，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正在逐

渐淡化并发生改变。第二，感情基础

不牢，婚前了解不全，当事人对婚姻

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常常是为了寻

求一时的刺激，抱着一种玩玩的态度

结婚。所以经常听到“闪离”的理由是

洗衣做饭的矛盾，实在是荒唐至极。

第三，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也对“闪婚

闪离”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比如拆迁的时候是以每户人口数计

算补偿费的，但现在的婚姻登记制度

只要材料齐全，就能办理手续，拿到

钱就离婚也是不足为怪了。

徐秀月 “闪婚闪离”现象的出

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这对宁波夫

妇可能是基于住房问题导致的，有些

年轻人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在彼此

的性格形成中缺乏婚姻中应具备的

包容、迁就、体谅和牺牲。因婚后谁到

谁家落户，生了孩子跟谁家姓等原因

导致离婚的也为数不少。我就碰到过

一件婚后三个月，因为一方夏天晚上

睡觉要打空调，一方打空调就睡不着

的原因而闹矛盾甚至要求离婚的案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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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主持人】 在现行婚姻法中，
关于离婚的规定是“感情确已破
裂，准予离婚”，但如何认定“确已
破裂”却缺乏具体的细则。为此，针
对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闪婚闪离”
现象，有专家认为，应从法律上设
立离婚缓冲期。对此，嘉宾怎么看？

徐秀月 对于这个问题，巫昌

祯教授曾说设定婚前公告期、离婚

分居期，或者限制结婚后一定时间

内不准离婚，这些并不是对自由的

侵犯，而是对自由的引导。她提出

这个建议的出发点很好，如果设定

了婚前公告期、离婚分居期，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目前的“闪婚闪

离”现象。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眼光

来看，对于“闪婚闪离”的现象，没

有必要恐慌。闪婚或者闪离，都是

建立在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的，

作为公民，应当享有婚姻自由的权

利。

同样，他们也有能力和应当承

受闪婚或者闪离所带来的后果。法

律上不应该为自愿的民事行为设

定高门槛。我认为，当一方不同意

离婚的时候，我国婚姻法及民诉法

已经对离婚案件设置了缓冲期，比

如调解，比如列举确定夫妻感情破

裂情形，比如无新情况、新理由 6

个月内不得起诉等等。另行在法律

上为自愿同意离婚的双方设立离

婚缓冲期，似乎大可不必。

陈信勇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

规定，离婚分离婚登记和离婚诉讼

两种程序。离婚登记的条件是双方

自愿离婚，同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

已有适当处理。通过离婚诉讼程序

离婚的条件是感情确已破裂。在离

婚诉讼中，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调

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

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

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

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

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其他导致夫

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闪婚闪离”现

象往往发生在离婚登记程序中。离

婚登记的程序和条件都比较简便，

这也为“闪婚闪离”提供了便利条

件。在离婚诉讼程序中，法官会对

婚姻当事人进行调解，并就其感情

状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对避免“闪

婚闪离”是有帮助的。设立离婚缓

冲期，建议处于情感危机中的夫妻

接受婚姻辅导师的辅导和帮助，有

助于避免和减少“闪婚闪离”现象，

维护婚姻家庭秩序的稳定。

童松青 婚姻家庭是社会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婚姻家庭的稳定

对社会稳定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为了维护婚姻的稳定，设置一个

离婚缓冲期也是有必要的，但不

能太长。给双方一个冷静思考的

时间。现代社会的夫妻很多阴阳

不调，妻子不尽妻子的职责，丈夫

不尽丈夫的义务。不少家庭在婚

姻危机发生之后才开始反省，有的

根本不懂得反省，有的即便反省了

也找不着北。

我相信有一部分夫妻在过了

这个缓冲期之后仍然是要离婚的。

“闪婚闪离”最重要的还是观念问

题，如何让人们对婚姻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的

权利义务，才是维护婚姻稳定的根

本。而仅仅依靠离婚缓冲期让双方

冷静，熬过一段时间，对解决矛盾、

化解纠纷起不到关键作用，有时反

而使双方更痛苦。

婚姻法专家呼吁 设立离婚缓冲期

话题一 为什么会出现“闪婚闪离”现象？

【主持人】 在当今社会，如果
有谁去干涉别人的婚姻，往往会被
扣上妨碍婚姻自由的帽子。的确，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制度的核心，
也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但它是法
律制度约束下的自由。那么，婚姻
自由的尺度究竟有多大？

童松青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法不禁止即自由，只要不违背法律

规定，就算是在一天内三离两结都

没关系。但是，为什么7天内三离

两结会引起人们的热议呢，那是因

为我们的道德观念在起作用。

我认为目前对婚姻还是应树

立严肃的观念，慎重对待婚姻，无

论结婚还是离婚都不能太随便。但

对婚姻自由的约束，不能靠刚性的

制度，而要靠软性的婚前教育、婚

后培训和离婚前的咨询，让夫妻双

方树立互动、理解、信任、宽容、沟

通的婚姻家庭理念，才能使家庭美

满、社会和谐。

徐秀月 婚姻自由，是指婚姻

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

题上所享有的充分自主的权利，任

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婚姻家庭是

社会小团体，具备私密性和独立

性，在近似于契约的婚姻模式和现

行的法律规定里，如果双方合意结

婚或者离婚，同时未损害其他人的

合法权益，其自由是有法可依的。

所以，对于婚姻自由的尺度，除了

法律的规定外，真的很难衡量。个

人认为，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

不适合将法律之外的诸如道德、社

会舆论等因素作为衡量婚姻自由

的尺度，即法律对于公民婚姻自由

的权利应该充分尊重。

陈信勇 婚姻自由是我国婚

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婚姻自由作

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指导婚姻家庭

制度的建构，指导婚姻家庭司法实

践，同时也指导婚姻当事人的婚姻

行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

婚自由两项基本内容，构成了每一

个人婚姻生活的基本法律空间。婚

姻自由是幸福婚姻生活的法律保

障，但唯有珍惜情感、担当责任的

人才能获得幸福的婚姻生活。任何

法律上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受到法

律限制的。婚姻法上的结婚、离婚

的条件和程序就是对婚姻自由的

限制，同时也是维护婚姻自由的法

律措施。对婚姻采取随意、任意的

态度，并非尊重婚姻自由的表现。

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我

国婚姻家庭司法实践的一贯态度，

正如列宁所言，“承认妇女有离婚

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

来闹离婚”。

话题二 婚姻自由的尺度究竟有多大？

话题三 法律上是否应设立离婚缓冲期？
宁波一对夫妻7天内三离两结


